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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95696594][bookmark: BookMark2]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部分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
本文件由珠海市自然资源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门分行、中国银行（澳门）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香港）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广东明门律师事务所、珠海华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珠海市绿景东桥投资有限公司、珠海市时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珠海鼎和质量发展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田金林、刘卫东、曾德军、谭祥升、蒋宏华、陈丽洲、郭建荣、吴少文、陈剑皓、林炜玲、张凌寒、王晓舟、邱文亮、赵倩、王剑、焦文静、任小冲、王绮彤、康志、徐航、卢建芝、黄文容、周宏、陈浩骏、钟蓝天、方彦波、陈健江、薛沛亮、钟冠勤、张永春、郑伟伦、刘木晖、梁绍亨、许卓然、徐凌、宋挺宇、张文萍、韦嘉慧、蒋洪、黄兴超、江梦玲、廖实玲、龚诗雅、乔宝良。

[bookmark: BookMark4]

不动产登记跨境办（港澳）服务规范
[bookmark: _Toc97191423][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163835077][bookmark: _Toc164701542][bookmark: _Toc167194447][bookmark: _Toc174723573][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147669665][bookmark: _Toc167436115][bookmark: _Toc182401578][bookmark: _Toc174981187][bookmark: _Toc174720267][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164780130][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164787381][bookmark: _Toc195632356][bookmark: _Toc195696595]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6648466]本文件规定了不动产登记跨境办（港澳）服务的基本要求、服务事项与内容、服务要求、服务保障、服务评价与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珠海市行政区域内不动产登记跨境办（港澳）服务。
[bookmark: _Toc167194448][bookmark: _Toc163835078][bookmark: _Toc174981188][bookmark: _Toc167436116][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164787382][bookmark: _Toc174720268][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147669666][bookmark: _Toc97191424][bookmark: _Toc182401579][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164780131][bookmark: _Toc164701543][bookmark: _Toc174723574][bookmark: _Toc195632357][bookmark: _Toc195696596]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 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T 18894 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
GB/T 20269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管理要求
GB/T 20270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基础安全技术要求
GB/T 21064 电子政务系统总体设计要求
GB/T 36901 电子证照总体技术架构
[bookmark: _Toc164701544][bookmark: _Toc195632358][bookmark: _Toc195696597][bookmark: _Toc97191425][bookmark: _Toc164780132][bookmark: _Toc147669667][bookmark: _Toc164787383][bookmark: _Toc167436117][bookmark: _Toc163835079][bookmark: _Toc174723575][bookmark: _Toc167194449][bookmark: _Toc174981189][bookmark: _Toc174720269][bookmark: _Toc182401580]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不动产登记跨境办（港澳） cross-border real estate registration (Hong Kong and Macao)
依托珠海市不动产登记机构及与港澳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合作，实现珠海市不动产登记相关业务直接在港澳地区跨境申办的活动。

双录 double recording
录音和录像的简称，用于记录服务过程的关键环节。
[bookmark: _Toc174720270][bookmark: _Toc174981190][bookmark: _Toc164787384][bookmark: _Toc163835080][bookmark: _Toc167436118][bookmark: _Toc147669668][bookmark: _Toc182401581][bookmark: _Toc174723576][bookmark: _Toc195632359][bookmark: _Toc167194450][bookmark: _Toc195696598][bookmark: _Toc164780133][bookmark: _Toc164701545]基本要求
[bookmark: _Toc174981191][bookmark: _Toc182401582][bookmark: _Toc164787385][bookmark: _Toc167194451][bookmark: _Toc174720271][bookmark: _Toc174723577][bookmark: _Toc195696599][bookmark: _Toc164780134][bookmark: _Toc195632360][bookmark: _Toc164701546][bookmark: _Toc167436119][bookmark: _Toc163835081]实现“零出关跨境办”
[bookmark: _Hlk195632342]申请人通过在港澳合作银行等金融机构设置的不动产登记便民服务点（以下简称港澳服务点）申办不动产登记业务。
[bookmark: _Toc167436120][bookmark: _Toc174720272][bookmark: _Toc164787386][bookmark: _Toc163835082][bookmark: _Toc174723578][bookmark: _Toc174981192][bookmark: _Toc195696600][bookmark: _Toc167194452][bookmark: _Toc195632361][bookmark: _Toc164780135][bookmark: _Toc164701547][bookmark: _Toc182401583]实现“不见面办理”
申请人可在线下港澳服务点提交申请，通过“互联网+金融机构”不动产登记平台实现线上流转申办信息，通过审核，完成登记业务。权利人可自行下载电子不动产权证书（或不动产登记证明）或由珠海不动产登记机构邮寄纸质不动产权证书（或不动产登记证明）。
[bookmark: _Toc164780136][bookmark: _Toc167436121][bookmark: _Toc195696601][bookmark: _Toc167194453][bookmark: _Toc195632362][bookmark: _Toc174720273][bookmark: _Toc164701548][bookmark: _Toc182401584][bookmark: _Toc164787387][bookmark: _Toc174981193][bookmark: _Toc174723579][bookmark: _Toc163835083]实时掌握办理动态
办理过程中，申请人可通过珠海不动产登记机构相关平台实时查看办理进度和登记信息。
[bookmark: _Toc195632363][bookmark: _Toc174981194][bookmark: _Toc174720274][bookmark: _Toc167436122][bookmark: _Toc164701549][bookmark: _Toc164787388][bookmark: _Toc164780137][bookmark: _Toc167194454][bookmark: _Toc174723580][bookmark: _Toc182401585][bookmark: _Toc163835084][bookmark: _Toc195696602]在线身份认证
持有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的申请人可依托广东省统一身份认证平台在线完成身份核验，身份认证后即可线上办理不动产登记业务。
[bookmark: _Toc164780138][bookmark: _Toc182401586][bookmark: _Toc195696603][bookmark: _Toc174981195][bookmark: _Toc195632364][bookmark: _Toc174723581][bookmark: _Toc163835085][bookmark: _Toc167436123][bookmark: _Toc164701550][bookmark: _Toc167194455][bookmark: _Toc164787389][bookmark: _Toc174720275]咨询沟通服务
港澳服务点、门户网站或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应公开不动产登记咨询服务渠道，及时答复申请人提出的问题。
[bookmark: _Toc195632365][bookmark: _Toc174720276][bookmark: _Toc195696604][bookmark: _Toc174981196][bookmark: _Toc163835086][bookmark: _Toc174723582][bookmark: _Toc164701551][bookmark: _Toc164787390][bookmark: _Toc167436124][bookmark: _Toc164780139][bookmark: _Toc182401587][bookmark: _Toc167194456]信息公开透明
不动产登记机构应通过线上、线下等方式，公开各类跨境办（港澳）登记业务统一的业务申请流程、办理时限、办理所需材料、收费依据和标准等信息。
[bookmark: _Toc164701552][bookmark: _Toc174723583][bookmark: _Toc164787391][bookmark: _Toc167194457][bookmark: _Toc167436125][bookmark: _Toc174981197][bookmark: _Toc195696605][bookmark: _Toc174720277][bookmark: _Toc163835087][bookmark: _Toc182401588][bookmark: _Toc195632366][bookmark: _Toc164780140]统一收件材料
凡可经过信息共享获取的材料不再另外收取纸质材料，银行金融机构共性材料经一次备案即可，后续业务申办无需重复提交。
[bookmark: _Toc182401589][bookmark: _Toc195696606][bookmark: _Toc167194459][bookmark: _Toc164701554][bookmark: _Toc164780142][bookmark: _Toc174720278][bookmark: _Toc163835089][bookmark: _Toc167436126][bookmark: _Toc174723584][bookmark: _Toc174981198][bookmark: _Toc195632367][bookmark: _Toc164787393]信息技术应用
可依托电子签名（章）、人脸识别、电子证书、“双录”等信息技术的应用，提升服务安全性及便利度。电子证照的获取按GB /T 36901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182401590][bookmark: _Toc164701555][bookmark: _Toc174723585][bookmark: _Toc174981199][bookmark: _Toc163835090][bookmark: _Toc164787394][bookmark: _Toc164780143][bookmark: _Toc195632368][bookmark: _Toc167436127][bookmark: _Toc174720279][bookmark: _Toc167194460][bookmark: _Toc195696607]建立机制保障
应建立健全服务对接、评价反馈、责任追溯、信息安全管理、电子档案管理等机制，提升服务效能。电子文档归档按 GB/T 18894 的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163835091][bookmark: _Toc164701556][bookmark: _Toc174723586][bookmark: _Toc174720280][bookmark: _Toc164780144][bookmark: _Toc174981200][bookmark: _Toc195696608][bookmark: _Toc167194461][bookmark: _Toc167436128][bookmark: _Toc195632369][bookmark: _Toc182401591][bookmark: _Toc164787395]服务事项与内容
[bookmark: _Toc164780145][bookmark: _Toc174981201][bookmark: _Toc164787396][bookmark: _Toc164701558][bookmark: _Toc174720281][bookmark: _Toc167436129][bookmark: _Toc182401592][bookmark: _Toc163835093][bookmark: _Toc174723587][bookmark: _Toc195696609][bookmark: _Toc167194462][bookmark: _Toc195632370]跨境不动产登记办理事项
跨境办（港澳）服务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不动产登记业务：
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
注销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
不动产抵押权首次登记；
不动产抵押权转移登记；
不动产抵押权变更登记；
不动产抵押权更正登记；
不动产抵押权注销登记；
以按揭形式购买不动产时的不动产（含一手房、二手房）转移登记；
已设定抵押权的不动产变更登记。
[bookmark: _Toc147669669][bookmark: _Toc164787398][bookmark: _Toc167194463][bookmark: _Toc164780147][bookmark: _Toc167436130][bookmark: _Toc174981202][bookmark: _Toc195632371][bookmark: _Toc174723588][bookmark: _Toc195696610][bookmark: _Toc164701560][bookmark: _Toc174720282][bookmark: _Toc163835095][bookmark: _Toc182401593]服务内容
针对以上服务事项可提供的服务内容主要包括：
查询、下载不动产登记信息和档案资料；
申请跨境通办业务；
代为查验、收取、上传申请材料；
在线申报纳税；
查询办理进度；
缴纳不动产登记税费；
领取、查验不动产权证书（或不动产登记证明）；
评价登记办理情况、咨询反馈。
[bookmark: _Toc163835096][bookmark: _Toc147669670][bookmark: _Toc164787399][bookmark: _Toc174723589][bookmark: _Toc182401594][bookmark: _Toc164780148][bookmark: _Toc195632372][bookmark: _Toc195696611][bookmark: _Toc164701561][bookmark: _Toc174981203][bookmark: _Toc167194464][bookmark: _Toc174720283][bookmark: _Toc167436131]服务要求
[bookmark: _Toc182401595][bookmark: _Toc167194465][bookmark: _Toc164701557][bookmark: _Toc164780149][bookmark: _Toc167436132][bookmark: _Toc163835092][bookmark: _Toc195632373][bookmark: _Toc195696612][bookmark: _Toc174723590][bookmark: _Toc174720284][bookmark: _Toc164787400][bookmark: _Toc174981204]申办条件
申请人申办的不动产应在珠海市辖区内。
应在港澳服务点申办不动产登记事项。港澳合作银行清单见附录A。
[bookmark: _Toc174723591][bookmark: _Toc167194466][bookmark: _Toc167436133][bookmark: _Toc174981205][bookmark: _Toc182401596][bookmark: _Toc174720285][bookmark: _Toc164701562][bookmark: _Toc164787401][bookmark: _Toc164780150][bookmark: _Toc195632374][bookmark: _Toc195696613]服务流程图
[bookmark: _Hlk164777250]不动产登记跨境办（港澳）服务流程图见附录B。
[bookmark: _Toc164701563][bookmark: _Toc164780151][bookmark: _Toc174723592][bookmark: _Toc174981206][bookmark: _Toc174720286][bookmark: _Toc167194467][bookmark: _Toc182401597][bookmark: _Toc164787402][bookmark: _Toc167436134][bookmark: _Toc195696614][bookmark: _Toc195632375]服务规范
[bookmark: _Toc163835097][bookmark: _Toc147669690]业务申请
申请人应在港澳服务点进行业务申办，按要求准备申请材料，申请材料见附录B。境外授权委托书应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公证或认证。
[bookmark: _Toc163835098]收取申请材料
港澳服务点工作人员应按照要求指导申请人规范填写不动产登记申请内容。
港澳服务点工作人员应采取必要的管理和信息技术手段，如人脸识别或留存影像等，确保申请人身份的真实性及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
港澳服务点工作人员应履行审慎核查的义务，对申请材料进行查验，并当场反馈结果：
对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予以收取；
对申请材料不齐全或填写不规范的，当场指正，申请人更正后予以收取；
对不能当场补齐或更正的，应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bookmark: _Toc163835099]信息推送
港澳服务点工作人员应在申请材料齐全的情况下，将纸质的不动产登记申请材料完整扫描，提交至“互联网+金融机构”不动产登记平台，当日完成上传，且确保上传材料与纸质材料的完全一致，由珠海市不动产登记机构预审通过后予以受理。
[bookmark: _Toc163835100]在线审核
不动产登记机构工作人员应在承诺时限内完成审核：
1. 审核通过的，在承诺时限内完成登簿；
需要补正材料的，在线通知补正材料。申请人补正材料的，重新进行审核；
不符合审核要求的，及时通过短信通知等方式，告知申请人不予登记理由和救济渠道。
对需要进行公告或进一步核查的事项，应按照法定程序办理，不计入承诺时限。
[bookmark: _Toc163835101]登簿
符合登记条件的，珠海市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将申请登记的事项依法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并通知申请人缴费。
在线缴费
登记费缴纳路径如下：
1. 登录“珠海不动产”微信公众号在个人中心身份绑定后：
点击“办事大厅”——“我要办事”——“在线缴费”，即可缴纳相关登记费；
点击“办事大厅”——“我要查询”——“登记信息查询”——“办理进度查询”，即可缴纳相关登记费；
1. 登录广东政府服务网，点击“办理进度查询”——“查询结果”，即可缴纳相关登记费；
1. 通过扫描回执单二维码，即可缴纳相关登记费。
税费同缴路径如下：
1. 登录“珠海不动产”微信公众号在个人中心身份绑定后：
点击“办事大厅”——“我要办事”——“在线缴费”——“税费同缴”，即可缴纳相关税费；
点击“办事大厅”——“我要查询”——“登记信息查询”——“办理进度查询”——“税费同缴”，即可缴纳相关税费；
1. 登录广东政府服务网，点击“办理进度查询”——“查询结果”——“税费同缴”，即可缴纳相关税费；
1. 通过扫描回执单二维码，即可缴纳相关税费。
发证
在确认登记费缴清后，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即时：
1. 向港澳合作银行等金融机构（抵押权人）推送电子不动产权证书（或不动产登记证明）；
向其他权利人（转移登记受让方）发放电子不动产权证书（或不动产登记证明）或邮寄纸质不动产权证书（或不动产登记证明）。
权利人（港澳人士需经港澳身份备案）可登录“珠海不动产”微信公众号查询电子不动产权证书（或不动产登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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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办结后，港澳合作银行等金融机构应定期批量移送申办材料或材料直接由银行妥善保存，并配合档案抽取、调取、抽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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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登记机构工作人员应根据业务承诺时限进行办结：
一般不动产登记：3个工作日；
抵押登记业务：1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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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统一着装、佩戴工作牌，仪容仪表端庄大方、自然得体。
应言行举止大方、真诚热情，语言交流口齿清楚、条理清晰，微笑服务，用语规范。
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对窗口服务人员提供动态业务培训和窗口实时咨询、疑难答疑和在岗业务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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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窗口应配备满足日常办公和提供服务要求的设施设备，包括但不限于：
1. 办公设备：计算机、打印机等；
1. 服务设施：配备满足服务对象需求的设施，如服务柜台、停车场等；
1. 标志标记：应按照GB 2894和GB/T 10001.1等设置标志标记，包括：
引导性标志标记，包括服务时间、服务区域指示等；
警示性标志标记，包括安全类、消防类等；
告知性标志标记，包括无障碍设施、公共设施类等；
1. 信息化设施设备：应配备满足电子化办公需要的服务信息管理系统、网络终端等硬件及软件设备。
[bookmark: _Toc174720291][bookmark: _Toc174723597][bookmark: _Toc174981211][bookmark: _Toc164780156][bookmark: _Toc167194472][bookmark: _Toc164701568][bookmark: _Toc164787407][bookmark: _Toc195696619][bookmark: _Toc167436139][bookmark: _Toc182401602][bookmark: _Toc195632380]信息化建设
不动产登记机构和港澳合作银行等金融机构应做好网络搭建及软、硬件维护管理工作。
“互联网+金融机构”不动产登记平台应具备以下功能：
1. 实现不动产登记信息共享，确保港澳合作银行等金融机构能实时查询申请抵押贷款的不动产的权属、抵押、查封、异议等登记信息；
1. 具备专门认证路径，经港澳合作银行等金融机构特别授权的专人通过指纹、人脸识别等技术认证后方可使用该系统；
1. 预受理阶段，提供影像资料留存、人脸识别及身份信息识别等技术手段嵌入、不动产登记申请信息录入、登记申请编号自动生成、纸质申请材料即时扫描上传、资料复核确认、登记申请编号与机构不动产登记受理编号自动关联、资料不全或填写内容不规范的智能化自动识别提示等；
1. 办理阶段，提供合同网签备案、不动产登记证明及登记信息查询、不动产登记证明的自动生成、后续登记状况变动后的信息自动推送等；
1. 提供以上技术条件实现过程中的信息安全保障。
港澳合作银行等金融机构应按照登记机构的不动产系统权限及操作要求进行收件，实现一窗办理、集成服务。
港澳服务点应运用“互联网+金融机构”不动产登记平台为服务对象提供服务，确保数据传输及时、顺畅、准确。
信息和网络安全应按照GB/T 20269、GB/T 20270、GB/T 21064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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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登记所有事项应在港澳合作银行等金融机构办公场所监控范围之内；不动产登记信息自助查询机等自助设备也应纳入监控范围之内，监控存储时长均不得少于30日。
应保障纸质资料、电子资料及不动产权证书的存储设备及场所、工作系统与网络等方面的安全。
应建立针对突发事件的应急预防方案，同时建立港澳服务点与不动产登记机构的紧急联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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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采用自我评价、第三方评价、用户评价等方式对网上服务进行评价。
对不动产登记跨境办（港澳）服务内容的完备性、易用性、时效性、群众满意度等方面制定评价指标，并设定权重和分值。可参考以下指标考虑：
1. 办理材料一次性告知率100%；
申请人服务满意度90%；
承诺办结时限按时完成率100%；
事项办理出错率0%。
根据评价情况及时公布评价结果，评价结果作为效能评价的重要依据。
[bookmark: _Toc174723602][bookmark: _Toc167436144][bookmark: _Toc164780160][bookmark: _Toc174720296][bookmark: _Toc174981216][bookmark: _Toc163835107][bookmark: _Toc164701571][bookmark: _Toc182401607][bookmark: _Toc147669694][bookmark: _Toc164787412][bookmark: _Toc195696623][bookmark: _Toc167194477][bookmark: _Toc195632384]持续改进
应根据评价结果，不断改进不动产登记跨境办（港澳）服务方式，优化服务流程，持续提升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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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
港澳合作银行清单
港澳合作银行清单见表A.1，该清单可进行实时动态更新。
港澳合作银行清单
	序号
	地区
	银行名称

	1
	澳门
	中国工商银行（澳门）股份有限公司

	2
	
	中国银行（澳门）股份有限公司

	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门分行

	4
	
	澳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门分行

	6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门分行

	7
	
	大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
	
	澳门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
	
	大西洋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
	
	澳门华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1
	
	创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门分行

	12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门分行

	13
	香港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14
	
	中国建设银行（亚洲）股份有限公司

	15
	
	创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6
	
	交通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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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
不动产登记跨境办（港澳）服务流程图
不动产登记跨境办（港澳）服务流程图见图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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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登记跨境办（港澳）服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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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
不动产登记跨境办（港澳）服务申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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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办（港澳）不动产登记业务时，应提供以下共性材料：
1. 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原件）；
1.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提交原件核对）：
境内自然人：提交居民身份证；身份证遗失的，应提交临时居民身份证。未成年人提交居民身份证或者户口簿；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然人：提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或者护照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港澳居民居住证或者来往内地通行证；
台湾地区自然人：提交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居民居住证；
华侨：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国外长期居留身份证件；
外籍自然人：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或者其国籍所在国护照；
境内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营业执照，或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者其他身份登记证明；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提交经公证、转递的注册文件，或者其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或者代表机构的注册文件；
境外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提交经领事认证的注册文件，或者其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或者代表机构的注册文件。属于《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成员的，可提交注册文件的附加证明书，中国声明不适用《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的除外。
存在监护、委托代办情形的，区分情形提交：
监护人代为申请登记：提交申请人身份证明（核原件）、监护人身份证明（核原件）、证明监护关系的材料（核原件）；
委托代理人申请登记：提交授权委托书（原件，自然人委托的需提交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未经公证的，应在申请时申请人与代理人共同到不动产登记机构现场签订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明（核原件）；
法人、其他组织申请登记：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原件）；
相关业务办理时，权利人领取的不动产权证书（或不动产登记证明）为电子证书（证明）的，直接“免证办”，无需申请人提交不动产权证书（或不动产登记证明）原件或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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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
办理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业务，还需提供以下材料（原件）：
1. 申请人关于预告登记的约定，该材料可以是申请人单独以书面形式的约定，也可以是申请人在《不动产登记申请表》或双方提交的合同文本所作的特别约定条款；
1. 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所核发的不动产登记证明；
1. 主债权及不动产抵押担保合同；
1. 相关部门或主体同意抵押的证明材料，区分情形包括：
预抵押人为合伙企业时，提交全体合伙人同意的证明材料；
预抵押人属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的提交，上级主管部门或同级财政部门同意抵押的证明。
1. 部分房地产存在限制销售条件的，需提交相关部门的意见书或证明材料。
注销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
办理注销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业务，还需提供以下材料（原件）：
1. 不动产登记证明；
1. 债权消灭或权利人放弃预告登记的材料，该材料可以是双方解除债权债务合同的约定、预告登记权利人放弃预告登记的书面声明、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法律文书等多种形式。
1. 抵押权人同意的书面材料，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权利人单方放弃预告权利，且预告登记的不动产上已经办理抵押权预告登记的提交。
不动产抵押权首次登记
办理不动产抵押权首次登记业务，还需提供以下材料（原件）：
1. 不动产权属证书；
1. 主债权合同和抵押合同（属最高额抵押的，应提交将要连续发生债权的合同或其他登记原因证明文件以及最高额抵押合同）；
现全市统一推广使用我中心提供的《主债权及不动产抵押担保合同》（示范性文本），使用该文本，无需申请人再提交主债权或连续发生债权合同以及抵押合同。
1. 同意抵押的证明材料，区分情形包括：
抵押人属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的提交：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其上级主管部门同意抵押的证明材料；
抵押人属机关、事业单位、集体企业的提交：上级主管部门同意抵押的证明；
抵押人属合伙企业的提交：全体合伙人同意抵押的证明；
以共有不动产抵押的提交：其他共有人同意抵押的证明；
以国家租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的提交：自然资源部门的批准文件。
专门材料，区分情形包括：
以地上有合法建筑物的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抵押的提交：优先补交地价款的保证书、市政府或自然资源部门批准抵押的文件；
以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或地上有合法建筑物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设定抵押的，提交同意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设定抵押的材料，该材料具体包括：
区政府、横琴新区和经济功能区管理机构审核同意文件；
经镇人民政府（街道办）见证下，经本集体经济组织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抵押的材料；
需要土地管理部门批准抵押的，提交经批准抵押的文件；
以海域使用权抵押，且逐年缴纳海域使用金的提交：海域使用金缴纳或减免凭证（缴费时间截至本次抵押年度）；
属剩余价值再抵押的抵押权人提交：抵押权人已知悉在先抵押权情况的书面承诺；
以无（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名下不动产抵押的，监护人应提交：为被监护人利益而处分不动产的书面保证；
以在建商品房项目设定抵押的提交：预售管理部门出具的未办理预售许可意见；
以已出租的不动产抵押的提交：抵押情况告知承租人的告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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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房地产上存在建筑物构筑物以外的其他附着物，需一并办理抵押时提交：地上附着物权属证明；
抵押不动产存在异议登记的提交：知悉异议并愿意自担风险的承诺。
在建工程抵押的提交：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报建总平面图；
同意将最高额抵押权设立前已经存在的债权转入最高额抵押担保范围的，应提交已存在债权合同以及当事人同意将该债权纳入最高额抵押担保范围的书面材料。
不动产抵押权转移登记
办理不动产抵押权转移登记业务，还需提供以下材料（原件）：
1. 不动产权证书和不动产登记证明；
1. 被担保主债权的转让协议或生效法律文书，具体分为：
申请一般抵押权转移登记的，应提交被担保主债权的转让协议或生效法律文书；
申请最高额抵押权转移登记的，应提交部分债权转移的协议或生效法律文书，以及当事人约定最高额抵押权随同部分债权转让而转移的材料。
1. 债权人已通知债务人的材料，该材料可以是报纸公告、邮政快递签收证明等形式（支持容缺处理）；
1. 地上有合法建筑物的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提交：优先补交地价款的保证书、市政府或自然资源部门批准抵押的文件；
1. 申请最高额抵押权转移登记的，还需提交：最高额抵押权担保的债权尚未确定的证明材料。
不动产抵押权变更登记
办理不动产抵押权变更登记业务，还需提供以下材料（原件）：
1. 不动产权属证书和不动产登记证明；
1. 证明抵押权变更的材料，区分情形包括：
抵押权人或抵押人姓名、名称、证件类型或证件号码变更或抵押物地址变更的提交：有关部门出具的身份证明变更或者名称变更的文件；
担保范围、抵押权顺位、被担保债权种类或者数额、债务履行期限、最高债权额、最高额抵押权债权确定期间等发生变更的提交：抵押人与抵押权人约定相关变更内容的协议。
1. 同意抵押变更的证明材料，区分情形包括：
因抵押权顺位、被担保债权数额、最高债权额、债权确定的期间、担保范围、债务履行期限发生变更等，对其他抵押权人产生不利影响的提交：其他抵押权人的书面同意文件和身份证明文件；
抵押人属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的提交：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其上级主管部门同意抵押权变更的证明；
抵押人属机关事业单位的、集体企业的提交：上级主管部门同意抵押权变更的证明；抵押权；
变更登记涉及增加被监护人权利负担时提交：为被监护人利益而处分不动产的书面保证。
以共有不动产抵押的提交：其他共有人同意抵押权变更的证明。
1. 申请最高额抵押权确定登记的，提交最高额抵押权担保的债权已经确定的证明材料；
1. 申请最高额抵押权变更登记的，提交最高额抵押权尚未确定的证明材料。
不动产抵押权更正登记
办理不动产抵押权更正登记业务，还需提供以下材料（原件）：
1. 不动产权证书或不动产登记证明；
1. 证实不动产登记簿记载事项错误的材料，但不动产登记机构书面通知相关权利人申请更正登记的除外；
1. 申请人为利害关系人的，提交证实与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不动产权利存在利害关系的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人民法院或仲裁委员会生效法律文书中、人民政府调处决定书中等有权机关确认的利害关系人）
不动产抵押权注销登记
办理不动产抵押权注销登记业务，还需提供以下材料（原件）：
1. 不动产权利证书，具体分为：
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共同申请注销登记的，提交不动产权证书和不动产登记证明；
抵押权人单方申请注销登记的，提交不动产登记证明；
抵押人等当事人单方申请注销登记的，提交证实抵押权已经消灭的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
1. 证明抵押权消灭的材料，区分情形包括：
抵押权人单方申请注销抵押权，视为主动放弃抵押权，无需另外提交证明抵押权消灭的材料；
抵押人双方或抵押权人单方申请注销的，提交抵押权消灭的材料；
抵押人或买受人单方申请注销的，提交证明抵押权已灭失的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
个人间二手房买卖转移登记
办理个人间二手房买卖转移登记业务，还需提供以下材料（原件）：
1. 不动产权属证书；
1. 二手房买卖合同；
1. 依法需要补交土地出让价款、缴纳税费的，应当提交土地出让价款缴纳凭证、税费缴纳凭证；
1. 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的，还应提交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的批准文件（房改房除外）；
1. 标准价房改房转让的，提交已完税房改房增值费征收表；受让人非共有人的，提交共有人放弃优先权材料；斗门房改房、高栏工业用地厂房转让的，提交相应限制销售核准材料（支持容缺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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